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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采购人代表、采购代理机构、
现场监督人员选取规则

为加强政府采购环节的管理，进一步规范采购人代表、采购

代理机构、现场监督人员的选取，根据《广西师范大学采购管理

办法》、《广西师范大学采购代理机构管理规定》（师政资产〔2020〕

1号）、《广西师范大学政府采购项目采购人代表管理规定》（师

政资产〔2018〕4号）等规定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规则。

一、采购人代表选取

（一）按照《广西师范大学政府采购项目采购人代表管理规

定》，学校已通过请各学院（部）、各单位按要求推荐校内采购

人代表候选人、经学校采购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并报学校同意等程

序，建立了采购人代表库。

（二）采购人代表库包括货物、服务和工程三大类，涵盖教

学科研设备、办公设备及家具、图书、食材、网络智能化、安保

物业、基建工程等类别。

（三）采购人代表按照“专业对应、随机抽取、激励择优、

规范有序”原则，从学校采购人代表库中抽取所需代表。

（四）采购人代表的抽取，其开始时间原则上不得早于评审

活动开始前 24小时，在抽取采购人代表的前一天，资产管理处

须先向学校监察处报备。

（五）资产管理处成立监督小组，监督小组由分管处领导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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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部纪检委员等不少于三人组成。

（六）抽取采购人代表的当天，由采购科至少 2名工作人员

在资产管理处监督小组成员的监督下，在相应的采购人代表库里

随机抽取。

（七）资产处对抽取情况及评审专家信息负有保密责任。资

产处须提醒采购人代表不得泄露项目抽取信息。

（八）每位采购人代表在抽取前 30日内参加政府采购评审

次数原则上不得超过 6次。

二、采购代理机构选取

（一）按照《广西师范大学采购代理机构管理规定》，学校

须参照政府采购方式中的公开招标方式，通过遴选程序产生学校

采购代理机构。

（二）所有采购项目的委托，均从入围的定点代理机构中随

机抽取；采购项目获学校批准立项后，方可启动代理机构抽取工作。

（三）在抽取采购代理机构的前一天，资产处须先向学

校监察处报备。

（四）按照机会均等原则，抽取采购代理机构的当天，按照

以下方法在相应类别的入围的采购代理机构中随机抽取：公开招

标额度以下的项目，由采购科至少 2名工作人员在资产管理处监

督小组的监督下抽取；达到公开招标额度的项目，由采购科至少

2名工作人员在采购工作领导小组 1名成员的监督下随机抽取。

（五）抽取结果一经产生，不得随意变更。



- 3 -

三、现场监督人员选取

（一）现场监督人员构成

资产处安排一名采购管理科工作人员参与每个公开招标项

目的现场监督。

（二）监督人员工作职责

监督开评标现场秩序；监督开评标程序是否合规；监督参与

开评标的采购人代表、代理机构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。

（三）现场监督人员选派

根据项目的金额、重要程度等因素，由资产处班子成员组织

采购管理科工作人员，本着轮流的原则研究确定每个项目的现场

监督人员。

（四）现场监督人员工作纪律

1.监督人员不得参与评标，不得对法律法规以外的标书内容

进行任何解释，不得发表倾向性的意见，不得干预评标过程。

2.监督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，不得向外透露评标内容和

结果。

3.监督人员要认真履行职责，发现问题及时制止，对现场不

能解决的问题及时汇报。

四、本规则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
